
 

共青城大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 

财产份额转让协议书 

 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李芸 

 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罗永斌 

 

共青城大禾投资管理合伙企业(有限合伙)（以下简称“企业”）是一家根据

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，住所为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私

募基金园区 405-429。出资份额转让前合伙企业合伙人认缴和实缴的合伙企业出

资份额情况如下： 

甲方系合伙企业的有限合伙人，实缴企业出资份额【100】万元，占企业总

出资额的【10】%。甲方愿意将其在企业的财产份额的【100】%转让给乙方，

乙方愿意受让。现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和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合同法》的规定，经协商一致，就转让财产份额事宜，达成如下协议： 

 

一、份额转让 

1.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并实缴的企业的【100】万元的财产份额（以下简称

“财产份额”）转让给乙方，乙方同意受让该转让份额。 

二、转让价格及转让款的支付期限和方式 

1. 双方一致同意，财产份额的转让价格为人民币【2230】万元。 

2. 支付安排如下： 

合伙人 
认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
实缴出资额 

（万元） 

认缴出资

比例 

刘少林 900 900 90% 

李芸 100 100 10% 



双方另行约定。 

三、工商变更 

本协议签署后，甲方应根据乙方的指示，将财产份额工商登记变更至乙方

指定的第三方名下。 

四、转让的效力 

自本协议书项下的转让完成之日起，乙方对上述受让的企业财产享有所有

权及相关的权益，并与其他合伙人共同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。 

五、甲乙双方经协商一致，可以变更或解除本协议书。经协商变更或解除

本协议书的，双方应另签订变更或解除协议书。 

六、债务豁免 

    1、根据甲方、刘少林和拉萨和德润投资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作出

的《确认书》，甲方曾向企业提供人民币 4,850,000 元作为甲方对企业的经营支

持。对于企业就上述人民币 4,850,000 元款项所应承担还款义务及其他相关的所

有法律责任，甲方在此不可撤销地予以全部豁免，不再要求企业支付或承担任

何的法律责任。 

2、甲方签署本协议后，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销或变更上述第 1 款中

任何的豁免内容。 

七、有关税费的负担 

在本次财产份额转让过程中发生的有关税收和费用（如公证、评估或审

计、工商变更登记等费用），包括甲方因本次财产份额转让而发生的个人所得

税费用，由乙方承担。 

八、违约责任 

任何一方未能遵守或履行本协议项下约定、 义务或责任、 陈述或保证， 

即构成违约，违约方应负责赔偿对方因此而受到的损失，并按转让款项总额的

5%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，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。 

九、争议解决方式 

因履行本协议书所发生的争议，甲乙双方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如协商不成，

按照下列方式解决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 

十、生效条件 

本协议书经双方签署后生效。双方应于本协议书生效后依法向工商行政管

理机关办理变更登记手续。 



十一、本协议书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一份，其余报有关部门和企业留

存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 

 

（以下为签字盖章内容，无正文） 

 

转让方（甲方）： 

 

受让方（乙方）： 

 

签约地点：  

签约日期：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

